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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规范全市住宅小区人防工程维护资金管理行

为，根据《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省人防办关于进一步加

强住宅小区依法配建人防工程使用和维护管理的意见》(苏

防规﹝2021﹞2 号)、《关于印发〈苏州市住宅小区人防工程

维护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苏人防规﹝2021﹞1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我市结合民用建筑依法建设的平

时用作停车位(以下简称“人防车位”)使用的住宅小区人防

工程维护资金管理。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住宅小区人防工程维护资金，是指

通过车位租赁取得的人防车位租金收益（以下简称“租金收

益”），主要包括：租金及租金存储利息等。 

第四条 人防车位平时使用单位（人）(以下简称“平时

使用单位（人）”)使用人防车位应先取得《人防工程平时使

用证》，在办理《人防工程平时使用证》时同步提交与市人

防主管部门签约银行签订的《常熟市住宅小区人防工程车位

租金专用账户监管协议书》。 

第五条 人防主管部门同平时使用单位（人）签订人防

工程使用管理责任书，书面委托平时使用单位（人）负责人

防车位出租管理、人防工程日常维护保养和人防设备维修更

新等事宜。 



 2

第六条 租金收益必须存入人防工程日常维护保养专户

和人防设备维修更新专户(上述“两个专户”统称“人防工

程维修资金专户”)，单独列账，独立核算。租金收益仅用

于人防工程的维护、维修，不得用于补贴汽车停放管理费用，

不得挪作他用。 

第七条 平时使用单位（人）须以受托的相关住宅小区

分别管理人防工程维修资金专户，并在银行开立人防工程日

常维护保养专户和人防设备维修更新专户；租金收益的百分

之七十存入日常人防工程维护保养专户，租金收益的百分之

三十存入人防设备维修更新专户。 

第八条 住宅小区业主或实际使用人可以申请使用小区

人防车位，平时用作停车位使用，并按约定向平时使用单位

（人）缴纳租金。 

第九条 平时使用单位（人）应在住宅小区醒目位置公

布人防车位位置和数量，实地标注人防车位，指派专人负责

管理，安装车辆进出自动监控系统等管理设备。租金标准由

市相关主管部门核定，如有新规定按新规定执行。 

第十条 平时使用单位（人）负责收缴租金，并及时将

租金存入人防工程维修资金专户。 

第十一条 平时使用单位（人）是人防工程维护、维修

和安全使用的责任主体，实施人防工程的维护、维修，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进行，并确保达到相关的标准。 

第十二条 人防工程日常维护保养专户资金主要用于日

常设备、平时通风设备、人防标识标注、地面、墙面等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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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保养。 

第十三条 人防设备维修更新专户资金主要用于防护、

防化设备和警报设备、储水箱、战时通风设备等的维修更新。 

第十四条 平时使用单位（人）使用人防日常维护保养

专户资金，需按照有关程序上报计划和经费预算，专户资金

使用情况每年至少一次报人防主管部门备查。 

第十五条 平时使用单位（人）使用人防设备维修更新

专户资金，须按以下程序申请办理: 

（一）提出维修项目申请，报人防主管部门核查; 

（二）拟制维修方案和费用预算，报人防主管部门审批; 

（三）签订施工合同，组织维修; 

（四）报人防主管部门履行工程监理; 

（五）报人防主管部门组织工程竣工验收和审计; 

（六）支出维修资金。 

监理、审计等费用从人防设备维修更新资金中列支。发

生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紧急情况，需要立即对人防工程

进行维护、维修的，人防主管部门可以牵头组织实施，相关

费用从人防工程维修资金专户中列支。 

第十六条 人防工程日常维护保养专户资金扣除当年合

理支出后，结余部分的百分之七十纳入专户滚存使用，剩余

的百分之三十可用于补贴物业服务费。 

人防设备维修更新专户资金当年未使用部分和租金存

储利息结转下年滚存使用。 

第十七条 平时使用单位（人）发生变更的，原平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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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单位（人）应立即向人防主管部门书面说明人防工程维修

资金专户交存、使用和结余情况，经人防主管部门同意后在

新平时使用单位（人）接替工作后 7个工作日内，办理相关

移交手续并将专户结余资金划给新平时使用单位（人）。 

第十八条 人防主管部门可实时查阅平时使用单位（人）

人防车位租金收缴情况，不定期对人防工程维修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抽查，确保账目清楚、收支规范。 

第十九条 平时使用人（单位）可以委托选聘的物业服

务企业或具备相应能力的第三方作为人防车位出租管理单

位（人）。人防车位出租管理单位（人）收取租金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人防主管部门有权取消其人防车位出租代理资格；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租金不缴存专户、收支不规范的; 

（二）未经人防主管部门批准擅自转让人防车位出租代

理的; 

（三）未经人防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变更人防工程维修资

金专户的; 

（四）挪用、侵占租金的; 

（五）不履行人防工程维护、维修责任的; 

（六）瞒报、虚报租金使用结余款项的; 

（七）其他违反租金交存、使用和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二十条 本细则由常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此前有

关规定与本细则不一致的，以本细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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